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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费接近电费5倍
记者探访济南多个小区充电桩，定价标准模糊引车主焦虑

文/片 记者 管悦 济南报道

疑惑
充电服务费接近电费5倍

“以前花3块钱就能充8个小
时，现在充不到4个小时就要4块
钱，一个月得多花好几十元。”济
南花格小区居民刘先生发现，小
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费用明显上
涨，且账单中多出了一项“服务
费”，令其感到不解。对比刘先生
之前的充电记录，记者发现，此
前充电是按次计费，充电8小时
共收费3元；如今时长减半，总费
用却升至4元，其中基础电费1 . 4
元、服务费2 . 6元，服务费接近电
费的两倍。

家住棋盘小区的赵先生也遇
到类似情况。有一次，他充电8小
时14分钟，用电1 . 73度，共花费
2 .43元。明细显示，服务费1 .47元、
电费0 . 96元，服务费占比超六成。

“每月充电花30多元，服务费就占
20元。”赵先生说。

更让他不解的是，相邻的另
一品牌充电桩服务费更高，无论
多大功率，统一按0 . 24元/小时
收取。按其电动自行车功率估
算，充满一次需多花0 . 8元，一个
月累计多支出近10元。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济南市
民也反映曾遇到充电服务费过
高、定价不透明等情况。有市民称
用电1 . 01度被扣3 . 2元，其中服务
费2 . 64元，电费仅0 . 56元；也有市
民表示，在小区充电服务费为0 . 5
元/小时，公司的充电桩却收0 . 25
元/小时。充电服务费也由此成为
不少人的一“桩”心事，部分车主
为省钱甚至选择飞线充电或者把
电池带回家，带来安全隐患。

探访
电价统一，服务费标准各异

9月23日，记者走访力高国
际、电建洺悦府、万科城、上海花
园、万科海晏门等多个小区、写

字楼下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发
现，其收费项目均包括充电费、
服务费两项。其中，各品牌电费
均执行0 . 555元/度的居民生活
用电收费标准，但服务费标准不
一且分级复杂。

以来点电为例，其服务费收
费标准为0—300W0 . 15元/小时，
300—600W0 . 25元/小时，600—
1000W0 . 45元/小时，1000—
2200W0 . 65元/小时，2200—
3500W0 . 85元/小时。

天天充电服务费也根据功
率分为五个档次，但收费标准却
为：0—149W0 . 15元/小时，150—
2 9 9W0 . 2 2元/小时，3 0 0W—
5 9 9W0 . 2 9元/小时，6 0 0W—
7 9 9W0 . 4 3元/小时，8 0 0W—
1000W0 . 57元/小时。这也意味
着，功率越大的电动自行车充电
时间越长，品牌差价越大。

此外，同一品牌在不同小区
的收费标准也不统一。以铁塔充
电为例，其在棋盘小区所设充电
桩 服 务 费 收 费 标 准 为 0 —

3 0 0 W 0 . 1 8 元 / 小 时 ，3 0 0 —
6 0 0 W 0 . 2 8 元 / 小 时 ，6 0 0 —
1000W0 . 48元/小时，1000W以上
0 . 88元/小时；但其在华润昆仑
御所设充电桩服务费收费标准
却为0—3 0 0W0 . 1 7元/小时，
300—500W0 . 22元/小时，500—
8 0 0W0 . 3 4元/小时，8 0 0W—
1200W0 . 57元/小时，1200—
1500W0 . 82元/小时，1500W以上
1 . 10元/小时。

闪开·来电也是如此，其在青
年东路7号院所设充电桩按照电动
自行车最大充电功率和时长计费，
不收取服务费；但其在万科海晏门
所设充电桩则按用户所用电量和
充电时长分别收取电费和服务费。

商家
服务费包含多项成本

充电服务费究竟用于何处？
其收费标准又是如何制定的？对
此，记者联系了济南多家物业和
充电桩品牌方。

“物业仅按实际用电量向运
营商收取电费，其他费用均由运
营商自行设定。”祥泰汇东国际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虽在同
一小区，但品牌运营商不同，收
费标准也不一，具体定价物业并
不清楚。

远洋湖印都会小区物业也回
应称，充电桩在业主入住时已引
入，价格由运营商确定，物业未参
与定价，但业主如对费用有异议，
可通过管家反馈，若确实收费过
高，物业将协助与运营商沟通。

“充电费用一直包含电费与
服务费，只是现在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将计费方式中的电费与服
务费分别公示和计价。”铁塔充
电工作人员表示，服务费标准是
基于各站点施工成本、电损、设
备维护、运营支出及企业利润等
因素综合测算，并报经相关部门
审批，其收费在合理范围内。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现行计
价方式与以往“一口价”模式总
体费用相近，有些小区重新核算

运营成本后，反而费用有所降低。
“分开计费后，在同等时间内，功
率越大的电动车充电费用会越
高，所以有车主会感觉涨价了。”

米萌工作人员则表示，服务
费由公司根据设备采购、施工、
耗材和折旧费等成本核定，不同
品牌因设备、施工等差异自然形
成不同定价，“价格随市场动态
调整，调价周期不固定”。

当记者问及服务费是否已
包含物业管理费或场地费时，多
个品牌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

专家
引入竞争性谈判合理定价

“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费实
行市场调节价，由充电设施运营
单位根据成本、收益和市场供需
状况合理制定，明码标价即可。”
济南市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运营商在进入场地前，相关
部门会进行比价，对定价也会商
定，以确保在价格合理区间。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充电服务费
实行市场调节价，拥有自主定价
权，公示后消费者可自由选择。

“近期，我们对辖区内的部
分小区充电桩收费标准进行了
走访并公示。”济南市历城区物
业管理协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让相关品
牌了解市场情况，从而推动优
化、调整服务费收取。

此外，不少地区通过政策引
导来规范服务费定价机制，探索
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胶州市推
出6小时仅1元的收费标准，远低
于居民在家充电成本；泰安市泰
山区明确要求物业企业遴选优质
运营单位，从低确定充电服务费。

“电动自行车充电关涉民
生。”关于充电服务费定价一事，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
教授刘东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应该发挥多个主体的协同治
理作用，提升定价透明度和价格
的合理竞争机制。他建议，以街道
为单位，对辖区内所有社区的充
电桩进行规划布局，引导社区居
委会、业委会等社区自治力量，通
过招投标方式和充电桩运营商进
行竞争性谈判，使得收费价格趋
于合理，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10月1日起，《济南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电动自行车充电费用包括
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应当分别标示、分别计价，并引导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合理确定充电服务费价格。

近日，记者探访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充电服务费
比电费高出数倍、充电服务费收费标准模糊等问题，
成为不少电动自行车车主的“心病”。

在在小小区区内内给给电电动动车车充充电电时时，，不不少少居居民民都都遇遇到到过过服服务务费费比比电电费费高高的的情情况况。。

居居民民赵赵先先生生的的充充电电费费用用记记录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关于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阳信县龙泰商贸有限公司两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所持有的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阳信县龙泰商贸有限公
司两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对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阳信县龙泰商贸有限公司两户债务人所享有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
保权益，该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所有人为东方，截至2025年9月20日，该等债权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11,346 . 54万元，其中，未偿本金
人民币6,610 . 34万元，未偿利息人民币4,736 . 20万元；分布在山东省滨州市。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
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
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为：(1)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
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及上述人员出资成立的法人机
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
人的，其本人和其直系亲属，及上述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
目的实体；(3)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
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及上述主体出资
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4)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债务人管理人员，及上述主体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5)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的直系亲属；(6)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
详情，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oamc.com.cn。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
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
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交

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
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
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
动。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欢
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78801159
邮件地址：wangx inyu-qd@coamc .com .cn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306号建设大厦21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

-66507226(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0532-5876077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纪委)。监督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青岛监管局，电话：0532-83895572；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电话：12378。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公告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5年9月30日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 借款人所在地 担保人 担保物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1
龙福环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市
抵押人：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金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段建国、杨太敏
工业土地及地
上钢结构厂房

53,153,358 . 56 38,648,518 . 87

2
阳信县龙泰商
贸有限公司

滨州市
保证人：阳信东方精工产业有限公司、山东省阳信美尔

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杨春林、凌云、许秀杰
/ 12,950,000 . 00 8,713,521 . 68


	A04-PDF 版面

